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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翠平

赵某等5人于2021年初入职
北京一家公司， 并担任该公司所
属游泳健身会所的游泳教练。 同
年8月起， 健身会所开始拖欠他
们的工资。 后经多次催要， 公司
始终未足额发放其工资。 到了11
月初， 公司老板又在微信群突然
通知关闭健身会所。 之后， 他们
与公司老板失去联系。

因找不到老板、 无法讨要工
资， 赵某等5名职工只得求助工
会。 在北京市顺义区总工会帮助
下， 历时半年之久， 经过一裁一
审， 他们今年春节前讨回被拖欠
的工资及各项经济补偿共计72万
余元。

因证据不足， 仲裁裁决
未支持职工申请

赵某等人到公司上班后， 公
司一直未与他们签订劳动合同，
也未缴纳社会保险费， 工资则由
一名朱姓女士通过微信转账形式
发放。 经了解， 朱女士是公司法
定代表人的妻子。 可是， 从公司
的工商登记信息上无法查朱女士
的任何信息， 因而无法确定她与
公司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关系。 健
身会所突然停业后， 朱女士及公
司法定代表人相继失联。

2021年11月22日， 赵某等通
过快递方式向公司发出 《解除劳
动合同通知书》， 解除理由为公
司未及时足额支付工资、 缴纳社
会保险费。 后来， 赵某等5人向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提出申请， 请
求裁决确认其与公司之间存在劳
动关系， 并裁决公司向其支付工
资差额、 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
资差额、 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
金等共计96万余元。

仲裁立案后， 赵某等人因缺
乏法律知识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
办？ 于是， 他们来到顺义区总工
会寻求法律援助。

了解相关情况后， 顺义区总
工会对这起集体拖欠劳动报酬案
件非常重视， 并根据规定在第一
时间上报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
中心。 经过审查， 工会组织在决
定 受 理 赵 某 等 人 的 法 律 援 助
申 请 的同时 ， 指派工会法律援
助律师张瑞作为他们的委托代理
人。

在张律师指导下， 赵某等人
开始搜集与案件相关证据材料。
至仲裁开庭审理前， 赵某等人提
供的证据只有自己的工牌、 工作
照片、 考勤记录、 工资明细表及
微信聊天记录等电子证据。 虽然
赵某等人肯定地说微信聊天记录
的主体是健身会所的实际经营
人， 但张律师进行工商查询， 无
法查到该实际经营人与公司之间
存在什么关系。

仲裁庭审本案时， 公司没有
人出庭应诉， 因赵某等人无法提
供有关证据原件， 导致相关事实
不能核实， 仲裁机构以证据不充
分为由， 没有支持赵某等人的仲
裁请求。

工会帮助维权， 职工讨
回欠薪72万元

仲裁败诉后， 赵某等人对是
否继续向法院提起诉讼拿不定主
意。 根据以往的工作经验， 张律
师建议他们向法院提起诉讼， 理
由在法院审理阶段可以申请法院
调查相关案件事实。 如果相关事
实查证属实， 他们就有希望拿到
被拖欠的工资。

案件起诉到法院之后， 张律
师代表赵某等申请法院调取微信
号持有人的真实身份、 调查公司
法定代表人与朱女士之间的身
份、 财产等关系， 同时， 还提交
了加盖有公司印章的客户与公司
签订的服务合同。

另外， 张律师查询到的一份
法院生效裁决文书显示， 涉案公
司法定代表人曾在一起案件中认
可朱女士是其妻子， 还有其它案
件可以证明该公司的主营业务正
是赵某等人工作的健身房。据此，
张律师发表的代理意见认为，结
合微信聊天记录内容、 对外公开
的判决书等证据， 可以认定朱女
士是涉案公司的实际经营人，且
其与涉案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夫妻
关系， 赵某等人提供劳动的内容
是涉案公司的主营业务， 赵某等
人提交的各项证据可以证明其与
涉案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法院开庭审理案件前， 一直
失联的公司法定代表人突然出现

了。 在庭前调解过程中， 该法定
代表人要求赵某等人撤诉， 并称
其可以满足赵某等人的诉讼请
求。 然而， 其既不能确定给付工
资的数额， 也不能确定给付工资
的期限， 对于这种信口开河、 毫
无诚信的承诺， 赵某等人果断予
以拒绝， 请求法院庭审后尽快宣
判， 决不给其可乘之机。

当法院正式开庭审理本案
时， 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又玩起了
失踪。 经审理， 法院认为公司经
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出庭， 属
于逃避法律责任。 结合查明的案
情， 法院依法判决确认赵某等5
人与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公
司应当支付赵某等被拖欠的工资
及经济补偿金72万余元。

该判决生效后， 经法院强制
执行， 赵某等职工终于在今年春
节拿到了应得的工资及补偿。

劳动者求职应看清用人
单位“真面目”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工会劳模法律服务团成员杨晓虹
律师点评：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确认劳动
关系案例。该案再次证明，在现实
中仍然有一些用人单位不讲诚
信。为了逃避法律责任，其要么不
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不给劳

动者缴纳社会保险， 要么采取现
金发放工资、 不让劳动者知晓单
位名称等方式抹去用工痕迹。 其
以为这样做就能达到迷惑劳动者
的目的， 同时又方便老板在发生
争议金蝉脱壳， 将劳动者置于状
告无门的尴尬境地。 对于如何确
立劳动关系，《劳动合同法》 第十
条明确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
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已建立劳
动关系， 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
同的， 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
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
的 ， 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
立。 ”本案中，公司没有依法与赵
某等职工签订劳动合同， 是导致
职工陷入维权困难的主要原因。

为避免出现这种糟糕局面，
劳动者除依法维权外， 在找工作
时务必要认清用人单位的 “真面
目”。 具体来讲，就是劳动者在求
职时应通过市场监管等部门网站
查询用人单位的基本注册信息，
看其是否存在劳动用工等负面法
律风险信息。若其涉诉案件多、欠
薪案件频发，那就应当远离。在签
订劳动合同时， 劳动者应要求将
工作时间、劳动报酬、工作内容、
工作地点等约定明确， 以免在发
生纠纷时因没有证据导致自身合
法权益得不到保护。 若其拒绝详
细约定这些法定内容， 趁早离开
也是明智的选择，以免落入陷阱。

协办单位： 北京市总工会法
律服务中心

单位组织员工公费旅游是很常
见的员工福利， 旅游的期间能否视
为员工休年假呢？ 近日， 房山法院
审结了一起劳动争议纠纷案件， 该
院认为在没有特殊约定的情形下，
用人单位组织的集体旅游， 只能视
为福利待遇， 不能抵扣年休假。

案情回顾
李某于2005年入职某公司司机

岗位。 2020年年初， 李某与公司就
解除劳动合同等问题产生争议， 遂
向劳动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要求公
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和2020
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 劳动仲裁机
构裁决支持了李某关于支付解除劳
动合同赔偿金的诉讼请求， 驳回了
李某关于2020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
的仲裁申请。 李某对支付解除劳动
合同赔偿金的裁决结果无异议， 但
对驳回要求支付2020年度未休年休
假工资的仲裁结果有异议， 于法定
期间内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庭审中， 公司称其每年组织两
次国内或国外旅游， 并由公司支付
旅游费， 李某已经享受了带薪年休
假免费旅游的福利， 故李某无权主
张未休年休假工资。

法院认为， 根据李某提交的证
据显示， 可享受的带薪年休假天数
为10天。 对于公司称已于2020年组
织李某旅游， 李某已经享受了该年
度的带薪年休假的抗辩，法院认为，
公司组织旅游系单位福利， 现公司
并未举证证明双方在事前就组织旅
游可以抵扣年休假做出过约定，且
李某对此不予认可， 故公司组织李
某旅游的天数不能视为年休假不能

抵扣年休假， 公司仍应依法向李某
支付未休年休假的工资待遇。 具体
数额， 法院根据李某享受的带薪年
休假天数和工资标准确定。

最终， 法院判决公司支付李某
2020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 8000余
元。

法官说法
年休假是劳动者的法定休假待

遇， 国家规定带薪年休假制度的目
的， 是为了让劳动者有必要的时间
更好地休息， 可持续地创造劳动价
值。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第五
条规定了允许用人单位统筹安排职
工年休假， 但 “统筹安排” 仅仅是
对劳动者带薪年休假具体时间的安
排， 而不包括对享受带薪年休假的
具体形式的安排， 劳动者具有自主
安排休假时间与方式的权利。

本案中， 用人单位统一安排组
织旅游， 并不符合劳动者可以自主
安排休假方式的特征。 一方面， 用
人单位统一安排旅游， 劳动者服从
用人单位的安排而参加， 不是劳动
者可自由支配休息的时间。 用人单
位为劳动者安排外出旅游、 报销旅
游费用， 是用人单位为了激励劳动
者工作积极性， 提高劳动者待遇的
一种方式。

因此， 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形
下， 用人单位组织的集体旅游， 只
能视为福利待遇。 如公司确要以此
来抵扣年假， 务必在事前就组织旅
游抵扣年假和劳动者作出明确约
定， 否则安排免费旅游， 仍要支付
未休年休假工资。

房山区法院 周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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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法援帮职工讨回欠薪72万元

2022年8月， 职工小王等
职工反映其所在公司建立的
职工名册只有姓名 、 性别 、
身份证号码三项内容 ， 不符
合法律规定 。 劳动监察部门
查实相关情况后向公司下达
了 《限期改正指令书》， 责令
公司限期建立规范的职工名
册。 但是， 公司逾期未改正，
辩称其已建立职工名册 ， 至
于建立包括什么内容的名册
应由企业自己做主 ， 其行为
不属于违法行为。

鉴于此，经办监察员约谈
了公司负责人 ，向其讲解 《劳
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关于用
人单位应当规范建立职工名
册的相关规定，但该负责人仍
拒绝整改。 面对这种情况，人
社局依法向公司发出《拟作出
行政处罚告知书》， 告知拟对
其违反 《劳动合同法 》有关建
立职工名册规定，经责令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违法行为处以
10000元的罚款。

至此 ， 公司才认识到其
违法行为的严重性 ， 并按要
求建立了职工名册 。 为维护
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严肃性
和权威性 ， 虽然该公司最后
进行了整改 ， 人社局仍于近
日对公司处以 5000元罚款 ，
以示惩戒。

评析
改革开放以来 ， 特别是

1995年 《劳动法》 颁布实施，
我国原来传统的计划经济体

制下行政分配式的劳动用工
制度被打破 ， 并逐步建立起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
适应的用人单位自主用工 、
劳动者自主择业的劳动用工
制度 ， 通过劳动合同制度来
规范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
的劳动关系。

但是 ， 在市场主体和利
益关系的多元化 ， 企业所有
制形式和就业形式的多样化
的过程中 ， 特别是在 “强资
本 、 弱劳动 ” 的格局下 ， 用
人单位自主用工的行为也带
来了一些新问题 ， 如一些用
人单位为规避对职工的义务，
故意不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
发生争议时 ， 拒不承认与职
工业已存在的劳动关系 ； 有
的用人单位劳动用工管理混
乱 ， 发生职工因工伤亡事故
后 ， 对伤亡职工的姓名 、 家
庭住址等基本情况一概不知
等 。 为从源头上规范用工行
为 ， 保 护 职 工 合 法 权 益 ，
《劳动合同法》 增加了用人单
位建立职工名册的法定义务，
其目的有二 ： 一是便于证明
劳动关系存在 ； 二是有利于
劳动行政部门加强劳动用工
的监管。

在实践中 ， 一些规模较
大 、 用工较为规范的用人单
位都会建立职工名册 ， 但也
有一些企业没有建立职工名
册 ， 有的企业虽建立职工名
册 ， 但内容流于形式 ， 不符
合法律规定 。 因此 ， 《劳动

合同法实施条例 》 从劳动用
工管理和劳动行政部门监管
两方面考虑 ， 明确规定了职
工名册必须具备的基本内容，
即职工名册应当包括劳动者
姓名、 性别、 公民身份号码、
户籍地址及现住址 、 联系方
式 、 用工形式 、 用工起始时
间 、 劳动合同期限等内容 。
当然 ， 用人单位可以在此基
础上 ， 根据自身管理需要增
加一些其他有关内容。

此外 ， 《劳动合同法实
施条例 》 规定 ， 用人单位违
反 《劳动合同法 》 有关建立
职工名册规定的 ， 由劳动行
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 逾期
不改正的 ， 由劳动行政部门
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
款 。 本案中 ， 涉案公司虽然
建立了职工名册 ， 但其只有
姓名 、 性别 、 身份证号码三
项内容 ， 显然不符合 《劳动
合同法实施条例 》 列明的职
工名册应当包括劳动者姓名、
性别 、 公民身份号码 、 户籍
地址及现住址 、 联系方式 、
用工形式 、 用工起始时间 、
劳动合同期限等要求。 因此，
劳动监察部门依据该条例第8
条 、 第33条规定向公司下达
了 《限期改正指令书》。 由于
公司经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
自己的违法行为 ， 人社局依
法作出 《拟作出行政处罚告
知 书 》 并 最 终 对 公 司 罚 款
5000元是应当的、 必要的。

李金龙 律师

公司安排公费旅游， 能否抵扣年休假？公司未建立合格职工名册被责令整改

公司老板因经营不善“失踪”

劳模律师说法


